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晶电子 股票代码

00219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宗泽 黄文玥

电话

0579-89186668 0579-89186668

传真

0579-89186677 0579-89186677

电子信箱

ecec@ecec.com.cn ecec@ecec.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179,534,650.48 146,840,185.71 2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56,448,929.42 -34,166,565.37 -6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59,431,889.87 -42,730,613.27 -39.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28,290,312.87 -50,065,553.88 43.4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319 -0.1804 -28.5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319 -0.1804 -28.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9% -6.08% -2.1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1,766,060,346.60 1,715,347,191.60 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660,931,446.94 717,380,376.36 -7.87%

（2）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417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

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千石创富

－

华夏银

行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信托

－

东晶电子定向增

发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4.80% 36,036,036 36,036,036

李庆跃 境内自然人

14.12% 34,377,560 25,783,170

质押

15,330,000

华宸未来基金

－

华夏银

行

－

华鑫国际信托

－

慧

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7.40% 18,018,018 18,018,018

吴宗泽 境内自然人

2.70% 6,565,750 4,924,312

质押

2,930,000

池旭明 境内自然人

2.14% 5,205,749 3,904,312

质押

2,470,000

方琳 境内自然人

1.91% 4,645,455 3,484,091

质押

710,000

金良荣 境内自然人

1.75% 4,257,705 3,193,279

质押

1,890,000

蝶彩资产管理

（

上海

）

有

限公司

－

宝树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47% 3,584,600 0

俞尚东 境内自然人

1.15% 2,788,406 2,091,304

质押

1,670,00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2% 1,999,90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发现上述股东存在属于

《

上市公

司持股变动信息管理办法

》

中认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无

（3）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电子行业整体发展平缓，市场需求竞争激烈，产

品价格下跌，给电子元器件企业的经营发展带来巨大压力；蓝宝石 LED项目前期投入没有完

全到位，未能实现产能规模。 面对严峻的经营形势，公司将全面加强各项经营管理工作，科学

安排生产，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努力扩大生产、销售，进一步加强成本控制，同时积极推进重

大资产重组工作，努力改善经营业绩，实现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7,953.47 万元， 较上年同期 14,684.02 万元， 增长

22.2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44.89 万元，较上年同期 -3,416.66 万元，下

降 65.22%。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李庆跃

2015年 8月 27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沈阳化工 股票代码

00069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杨志国

电话

024-25553506

传真

024-25553060

电子信箱

000698@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

（

元

）

3,511,681,100.58 5,166,543,848.86 5,166,543,848.86 -3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44,890,939.46 -42,026,985.33 -42,026,985.33 -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68,578,404.35 -66,242,415.68 -66,242,415.68 -3.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93,683,804.03 -200,436,894.64 -200,436,894.64 146.7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68 -0.064 -0.064 -6.2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68 -0.064 -0.064 -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 -1.37% -1.37% -0.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8,317,348,364.62 7,540,786,416.76 7,540,786,416.76 1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079,027,137.52 3,116,733,854.59 3,116,733,854.59 -1.21%

（2）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6,45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阳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08% 184,863,539 33,800,000

中国化工集团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9% 9,865,417

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

时

节好雨

18

号

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0.37% 2,443,110

张贵勇 境内自然人

0.25% 1,679,298

刘全富 境内自然人

0.22% 1,462,997

钮炜西 境内自然人

0.21% 1,402,011

俞建杨 境内自然人

0.21% 1,393,800

朱威如 境内自然人

0.18% 1,222,000

江石 境内自然人

0.17% 1,140,300

肖云 境内自然人

0.17% 1,131,51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为公司的最终控制人

。

其他

上述股东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公司股东张贵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78,600

股

，

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00,698

股

，

合计持有

1,679,298

股

；

公司股东朱威如通过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222,000

股

。

（3）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经过多年发展建设，目前已拥有内地电石、沿海盐场和大庆油田等巩固的原料供应

基地， 逐步形成了以聚氯乙烯糊树脂为龙头的氯碱化工产业链和以 CPP 及 DCC 为上游的

特种聚乙烯、丙烯酸、丙烯酸酯等新材料化工产业链，推进了产品结构向高端化、系列化和精

细化发展。 2015年上半年，氯碱行业面临了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产能持续增长、下游需求

疲软、综合成本升高、对外出口不畅等不利影响强力显现，导致公司生产经营难度不断加大。

在艰难形势下，公司各部门以减亏增效为主线，从外拓市场和内强管理着手，扎实开展各项

工作，全体干部员工团结一心，共克时艰，有效稳固了生产经营形势。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0698� � �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2015-035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和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时间及方式：本次会议于 2015年 8月 25日以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本次会议定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召开。

3、会议出席情况：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

4、会议的主持人及列席人员：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大壮主持。

5、会议召开的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二○一五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载的内容

2、关于中国化工财务有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风险评估报告全

文。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698� � �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2015-034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临时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和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现将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收到沈

阳市地方税务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税务事项通知书（经地税减〔2015〕200 号）事宜公告

如下：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 > 的通知》

（国税地字〔89〕140号）、《辽宁省税务局关于印发 < 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

规定 >的通知》（辽税政四字〔1990〕84 号）第十一条防火、防爆、防毒等安全防范用地减免

土地使用税的规定，免（减）征土地使用税， 免（减）征土地面积为 250,626 平方米，免（减）

征税额为 2,631,573元，免（减）征期限由 2015年 01月 01日至 2015年 12月 31日。

根据相关会计制度规定，上述土地使用税的免征预计将增加公司 2015年度净利润 2,

631,573元。

公司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698� � �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2015-036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和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时间及方式：本次会议于 2015年 8月 25日以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本次会议定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召开。

3、会议出席情况：本次会议应出席 5人，实际出席 5人。

4、会议主持人及列席情况：本次会议由许卫东主持，无其他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5、会议召开的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二○一五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刊载的年度报告相关内容。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中国化工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美欣达 股票代码

00203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昭和 林春娜

电话

0572-2619935 0572-2619936

传真

0572-2619937 0572-2619937

电子信箱

lzh@mizuda.net lcn@mizuda.net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359,622,815.23 560,908,186.32 -3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6,488,998.90 3,546,927.76 8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5,336,351.50 233,589.74 2,184.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3,248,990.21 98,017,942.18 -96.6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8 0.04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8 0.04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 0.67% 0.8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782,853,626.80 1,264,338,965.53 -3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444,138,638.57 437,345,013.74 1.55%

（2）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77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单建明 境内自然人

33.76% 28,732,545 21,549,409

质押

21,550,000

美欣达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3% 5,728,909 0

鲍凤娇 境内自然人

3.47% 2,950,000 0

中国建设银

行

－

上投摩根

阿尔法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4% 2,501,038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上

投摩根整合驱

动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1% 1,541,901 0

平安深圳企业

年金集合计

划

－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1% 1,371,292 0

万向信托有限

公司

－

万信

－

证券结构化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66

号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 1,093,900 0

潘玉根 境内自然人

1.23% 1,043,353 782,515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

上投摩根

新兴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 876,845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

上投摩根

核心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5% 804,78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

，

单建明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

鲍凤娇是单建明的配

偶

，

单建明对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88.80%

，

是其控股股东

，

上述三位股东存在关

联关系

。

潘玉根为公司副董事长

、

总经理

，

除此之外

，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3）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由于受日元和欧元的贬值和相应出口环境的变化，公司外销业务受到一定影响，导致报告期公司国外收入

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得益于公司多年来的产品研发与市场开拓，产品种类日益丰富，客户群体持续增加，本

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有所上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5,962.28万元，实现营业利润 984.45万元，

上年同期营业利润为 382.75万元， 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48.90万元， 上年同期数为 354.69万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 2,184.50%，达到每股收益 0.08元。

公司全体干部员工在董事会的领导下，重点完成了以下工作：

1、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近年来国家在生态环保与节能减排方面加大整治力度，加上持续的成本

上升与外部环境变化，给有规模、上档次的印染企业在更高的平台上健康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机会机台；又恰逢

国家正在积极推进金融改革， 我们将充分利用好上市公司平台， 今年非公开发行股份 4820 万股， 募集资金

79915.6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强有力地支持印染主业的做优做强，目前已经上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进行审核。

2、鉴于控股子公司奥达纺织受大环境及自身管理能力的影响，造成连续几年严重亏损，为进一步保护上市

公司投资者利益，董事会做出将所持奥达纺织 29%的股权转让给沈建军先生的决议。 转让后公司持有奥达纺织

22%的股权，不再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面对严酷的竞争环境，公司始终坚守以质量和服务赢得市场与客户的宗旨，对内苦练内功，在生产各个

环节扎实推进精益管理，既注重系统管控能力的建设，又强化节点因素的分析预防，使公司的生产效率与质量

保障大幅提升；在经营方面，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将市场、客户的各种信息进行细分研究，导出他们不同层次、

不同时段的需求，让技术中心与业务小组更全面、及时地了解被服务对象的潜在要求，使推销的产品与提供的

服务更精准、更贴心，客户对公司的粘着力也随之增加，公司的竞争能力在稳定提高。

4、面对环太湖流域的地理环境，公司主动推动减排少排，实现可持续发展。 不仅在生产上推进前处理流程

的优化，在染色手段上也力争加大冷堆染色的产能，以减少过程中能耗与污水的产生量，而且在污水的末端处

理上积极推行近零排放的技术改造，今年已立项展开前期的生化部分深度改进，为明年能全面推进末端中水回

用打下良好基础。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公司与自然人沈建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持有的荆州奥达公司 29%的股权以经审计的截

至 2014年 11月 30日的净资产 15,743.27万元为依据，按人民币 4,565.5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沈建军。 上述股权转

让事项经公司 2014年 12月 25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2015年 1月 12日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荆州奥达公司已于 2015年 1月办妥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转让后公司持有荆州奥达公司 22%的股权，不

再将其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芮勇

2015年 8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034� � � � � �证券简称：美欣达 公告编号：2015-41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8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并于 2015年 8月 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雪花女士主

持，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浙江美欣达印

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

1.公司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2. 半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当年经营管理情况和财务状况。

3.在发表本意见之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的人员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34� � � �证券简称：美欣达 公告编号：2015-42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5年 8月 15日以电子

邮件的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芮勇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公司全

体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 2015年 8月 27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11� �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15-073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长增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持计划情况

2015

年

7

月

17

日，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收到公

司董事长葛亚飞先生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葛亚飞先生拟自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

（即

2015

年

7

月

20

日至

2016

年

1

月

19

日）增持公司股票，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现有总股本

的

1%

。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的

《关于公司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2

）。

二、增持进展情况

2015

年

8

月

26

日，葛亚飞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了公司股份

513,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

，增持均价为

9.72

元

/

股，成交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498.64

万

元。

三、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葛亚飞先生持有公司的股份数为

1,188,100

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0.14%

；

本次增持完成后，葛亚飞先生持有公司的股份数为

1,701,100

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0.20%

。

四、其他事项说明

1

、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业务

规则的规定。

2

、 葛亚飞先生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了公司

股份

348,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

，增持均价为

14.35

元

/

股。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2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公司董事长增持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为

2015-056

。

3

、葛亚飞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本次增持完成后的

6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4

、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5

、公司将继续关注葛亚飞先生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B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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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3� � � �证券简称：科泰电源 公告编号：2015-056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捷泰新能源汽车完成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更好地开展新能源汽车服务领域业务，拓展相关市场空间，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上海捷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捷泰新能源

"

）投

资设立了广东捷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东捷泰

"

），从事广东地区新能源汽车服

务领域内的租赁、运营、维修等相关业务。

近日，广东捷泰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了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颁发

的《营业执照》，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广东捷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440106001295313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

11

号一楼

101

室

成立日期：

2015

年

8

月

20

日

营业期限：长期

广东捷泰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由捷泰新能源出资

3,000

万元，占广东捷泰注册资

本的

60%

，主要业务包括新能源客运及货运车辆的租赁销售运营、相关零配件销售、车辆援救

服务、电动汽车充电服务等。

作为公司新能源汽车业务板块的运营管理平台， 捷泰新能源专注于为客户提供新能源车辆

定制开发、租赁销售、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一体化解决方案，目前已在上海地区开展车辆运

营业务，具备了较为成熟的业务模式。

为更好地开展新能源汽车服务领域业务， 拓展相关市场空间， 捷泰新能源作为开放平

台，充分发挥自身在业务模式和运营管理经验方面的优势，借助各地合作伙伴在产品、服务、

渠道等方面的地缘优势，结合各地产业政策，积极开展新能源汽车运营业务的异地拓展和全

国布局工作。广东捷泰的设立，有助于捷泰新能源属地化竞争优势的提升，标志着捷泰新能

源全国运营推广业务的正式开启。

特此公告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2547� � �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2015-066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

份的股东。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涉及变更前次股

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8

月

26

日下午

14

：

3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金陵东路

120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26

日上午

9:30

至

11:30

， 下午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25

日

15:00

至

2015

年

8

月

26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董事会秘书徐苏云女士。

7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2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62,

004,1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0260%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人

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45,504,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3.1346%

；通过网

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为

1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6,499,8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4.8914%

。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9

人，代表股份

16,504,196

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89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4,300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0.0013％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8

人， 代表股份

16,499,896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8914％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列席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2,004,1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504,19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春兴精工（常熟）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1,989,9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1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14,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489,99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4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14,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0％

。

三、律师法律意见书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

如下：

"

春兴精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

、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15� � � �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2015-052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

(

股票代码：

002415

，股票简称：海康威视

)

自

2015

年

8

月

27

日开市起继

续停牌。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海康威视

"

）因筹划及报批

"

核

心员工跟投创新业务平台

"

相关重大事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自

2015

年

7

月

9

日开市起停

牌。停牌及停牌进展公告详见

2015

年

7

月

9

日、

7

月

16

日、

7

月

23

日、

7

月

30

日、

8

月

6

日、

8

月

13

日、

8

月

20

日披露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5

）和《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分别为：

2015-037

、

2015-042

、

2015-043

、

2015-044

、

2015-045

、

2015-047

）。

在停牌期间，公司已将相关方案上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上级部门，并积极推进相

关审批进程。由于该事项为重大事项，上级部门需要一定的时间履行审批程序，因此，目前该

事项仍处于审批阶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

简称：海康威视，证券代码：

002415

）自

2015

年

8

月

27

日（星期四）开市起继续停牌。待有关事项

确定后，公司将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

格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2564� � �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2015-124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陈玉

忠先生通知，陈玉忠先生依照增持计划，通过

"

国君资管

1146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完成了部分

增持，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持方式

公司控股股东陈玉忠先生通过

"

国君资管

1146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增持公司股份。

二、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陈玉忠先生通过上述资管计划增持公司股份

1,345,100

股，成交均价

7.4512

元，增持总金

额

10,022,616.50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0.182%

。

三、未来继续增持计划

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司股价稳定， 控股股东陈玉忠先生将继续通过在证券公司设立的资

产管理计划增持公司股份，增持价格根据市场情况确定，增持总金额不低于

3,000

万元。

四、其他事项

1

、陈玉忠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次所增持的公司股

份。

2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

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

〕

51

号）等规定。

3

、本次的股份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管理层坚定看好公司未来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通过积极主动的战略举措，做强公

司核心价值，推动企业持续成长，与投资者共享收益。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8�月27日

2015年 8月 27 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698� � �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2015-037

半年度

报告摘要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034� � � �证券简称：美欣达 公告编号：2015-43

半年度

报告摘要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199� � � �证券简称：东晶电子 公告编号：2015050

半年度

报告摘要


